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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1 9 .6 .2 02 0  

地理來源  

原則上，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誌應公開讓貿易商使用，以顯示與個

別地方的關係︰參閱條例第 11 ( 1 ) ( c )條。該條文訂明，純 粹由可

用作指明地理 來源 構成的標記不會獲得註冊。  

與上述原則相一致，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誌不得具誤導性質︰參閱

條例第 1 1( 4 ) (b )條。該條文禁止相當可能會欺騙公眾的標記註冊。 

已變為非常普遍的地理標誌不得註冊︰參閱條例第 11 ( 1 ) ( d )條。

該條文訂明，凡已在語言或行業中成為慣用的標記，不得註冊為

商標。另外，條例第 11 ( 1 ) ( c )條也訂明 ，純粹由可用作 指明貨品

或服務特性構成 的標記不得註冊為商 標。  

地 理 標 誌 可 註 冊 為 證 明 商 標 或 集 體 商 標 ︰ 分 別 參 閱 條 例 附 表 4

第 3 (1 )條及附表 3 第 3 (1 )條。 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

商標註冊處  

純粹由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記構成的商標  

純粹由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記構成的商標不得註冊 (條例第 11 ( 1 ) ( c )

條 )。舉例說，單是一個名稱  “Ho n g  K o n g  (香港 ) ”，或 “O r ego n  (俄

勒 岡 ) ”  一 字 放 在 平 板 的 橢 圓 形 框 內 ， 或 用 於 蘇 格 蘭 產 品 的  

“ t h i s t l e  (薊 ) ”，皆 屬於純粹由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記構成的商標。  

不過，純粹由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誌構成的標記，如在註冊申 請日

期 前 已 因 其 付 諸 使 用 而 實 際 具 有 顯 著 特 性 ， 則 可 獲 註 冊 (條 例 第

1 1 (2 )條 )。舉例來說，在 B lo un t  In c  訴  R eg i s t r ar  o f  T ra d e  M ar ks  

[ 1 99 8]  40  IP R  49 8 一案，澳洲聯邦法院根據《 19 95 年澳洲商標法 》

裁 定 ︰ 由 於 有 證 據 證 明 以 大 楷 書 寫 的 “OR E GO N ”在 橢 圓 形 框 中

的標記已被長期及廣泛使用 (在申請註冊前超過 33 年期間一直使

用，所標記的產品已由 1 , 50 0 多名零售商出 售 )，該標記 可就類別

7 和 8 的貨品註冊 作為商標。  

但是，一些地名由於使用非常廣泛，所以 即使付諸使用也不 太可

能 為 該 地 名 取 得 顯 著 特 性 。 一 些 國 家 或 大 城 市 的 名 稱 ， 例 如 美

國、紐約、英國、倫敦、法國、巴黎、中國或北京，相當不可能

因用於個別商人的貨品或服務而 在實際 上取得顯著特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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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證 明 某 標 記 在 申 請 註 冊 前 在 有 關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上 已 因 付 諸 使 用

而 因 此 實 際 取 得 顯 著 特 性 的 證 據 ， 須 以 法 定 聲 明 提 供 (參 閱 《 拒

絕註冊的絕對理由 》一章 中條例第 11(2 )條 ——因使用而具有 顯著

性的部分 )。  

並 非 所 有 地 名 必 然 作 為 指 明 地 理 來 源 之 用 ︰ 例 如 一 些 人 口 稀 少

及不因 有關貨品或服務而馳名的地方。這些標記或許具有顯著特

性，因此 或許不 用提交證據而獲得註冊 (見下文 )。參閱 M a gn ol i a  

M e t a l  Co mp an y  [ 18 9 7]  2  C h  37 1 一案。該案 不但說及︰ “所謂地

理名稱，必須在某程度上按該些字的一般及常用意思詮釋，而這

些 字 並 不 會 純 粹 因 它 是 地 球 表 面 上 的 某 個 地 方 的 稱 謂 而 成 為 地

理 名 稱 ”； 該 案 還 說 及 ︰ “假 如 有 關 名 稱 確 實 是 一 個 地 方 的 名 稱

(無論那地方如何鮮為人知 )，並且它是 由於有關物品與該地方的

關係而得名，無論這關係確實存在抑或只是命名者訂定的，這名

稱也可以是一個地理名稱。 ”(引述這案例，是要顯示地方與貨品

及 服 務 之 間 的 必然關 係 。 就 此 ， 純粹作 為  “地 理 名 稱 ”並 不 會 招

來異議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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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並非純粹由指明地理來源標記構成的商標  

純粹由可用作指明地理來源標記構成的商標 不得註冊，但這項規

定並不適用於 除了包含指明地理來源標記，亦包含其他不會 招來

異議的要素的組合商標 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 IT A LIA N  F LA V O U R ( 意 大 利 風 味 ) ” 用 於 醬 料 ( 條 例 第

1 1 (1 ) (b )、 11 ( 1 ) ( c )條 )  

  “SW IS S  C H A LE T (瑞士農舍 ) ”用於 朱古力，並非純粹 由可用

作 指 明 地 理 來源 的標 記 構 成 。 除非 貨品 說 明 只 限 於 “瑞士 製

造 的 朱 古 力 ”， 否則 具 有 欺 騙 性質 ︰參 閱 下 文 誤 導地 理來 源

的標記。  

   “SW IS S  RO LL(瑞 士卷 ) ”用於蛋糕 (條例第 11 ( 1 ) ( d )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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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地理來源  

並非指明 地理來源的花巧提 述  

假 如 地 方 與 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， 或 只 有 不 明 確 的 關

係 ， 以 致 有 關 標 記 不 能 實 際 地 指 明 地 理 來 源 (因 為 顧 客 不 會 相 信

有 關 貨 品 或 服 務 源 自 標 記 所 註 明 的 地 方 )， 有 關 標 記 可 予 註 冊 ，

而無須證據證明 它具有顯著性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N O RT H P O LE (北極 ) ”用於香蕉  

  “H O TJ A VA (熱爪哇 ) ”用於電腦、電腦軟件等  

  “B IG  A PP LE  BA GE L an d  ap p l e  d ev i ce”用於餐館、餐廳及酒

吧服務  

  “C HE LS E A  G IR L(切爾西女郎 ) ”用於服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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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  “M A GN O LIA ( 馬 格 諾 利 亞 ) ”  用 於 “ 抗 摩 擦 金 屬 軸 承 ”  及  

“ 製 造 業 使 用 的 未 鍛 造 及 部 分 鍛 造 金 屬 ” 。 參 閱 M agn ol ia  

M e t a l  Co mp an y  [ 189 7]  2  Ch  3 71 一案。  

人口較為 稀少的地方  

人口在 2 5 萬人 或以下的地方的名稱， 除非以有關貨品或服務而

馳名，否則不太 可能因被視爲指明地理 來 源 的 標 記 而 招 來 異 議 。 

例子︰  

  “N AP A (納柏 ) ”用於酒類飲品：  純 粹 描 述 地 理 來 源 ， 因 為

N ap a  V al l ey(納 柏谷 )是產酒的地方。  

  “B LU E  M OU N TA IN (藍山 ) ”用於 咖啡：  純 粹 描 述 地 理 來

源，因為 優質的咖啡豆乃在 西印度 羣島牙買加的藍山地區的

山丘上種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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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海洋、湖 泊、河流、山脈、 沙漠  

假如海洋、湖泊、河流、山脈和 沙漠的名稱 並非實際或相當可能

是有關貨品的原產地，或提供服務的地方，則該等名稱 不太可能

因被視爲指明地理來源的標記而 招來 異議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A T LA N T IC (大西洋 ) ”用於鞋履  

  “M T E VE RES T (埃佛勒斯峰 ) ”用於 紙品、文具  

  “Y E LLO W  R IV E R (黃河 ) ”用於唱片印刷品  

不過，海產或租賃船隻業務如使用海洋、湖泊、河流的名稱作為

標記，有關名稱 則不能註冊。農產品如使用山脈名稱，也不能註

冊。假如經過灌溉或發展，某沙漠已相當可能成為生產貨品或提

供服務的地方，該沙漠名稱 亦不能註冊。同樣地，假如一些主要

河流流經商業或工業地 區，而附近地方以該河流命名，則有關河

流的名稱便不太可 能註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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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例子︰  

  “R H IN E S TE E L(萊 茵 河 的 鋼 ) ”用 於 作金 屬 及 合 金 製 品添加 劑

的化學產品 ：  純 粹 描 述 鋼 材 業 使 用 的 產 品 是 產 自 萊 茵 河 地

區  

  “R IV E R  FR AS ER (菲沙河 ) ”用於三文魚 ：純粹描述性質  

  “A LP S (阿 爾卑 斯山 ) ”用 於舉 辦體 育活 動及 提供 體育 用品 的組

織 ：純粹描述性質  

市區、道 路及街道名稱  

假如市區、道路及街道名稱並非實際或相當可能是 有關 貨品的原

產地或銷售 地點，或 提供服務的地方，則該等名稱不太 可能因被

視爲指明地理來 源的標記而招來異議 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S OH O (蘇豪區 ) ”用於服裝：具顯著性  

  “O X FOR D  STR E ET(牛津街 ) ”用於 消費品：不具顯著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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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  “ S AV ILE  R O W (薩維爾街 ) ”用於 眼鏡框及眼鏡：  不具顯著性  

 (參閱 Sa v i l e  Row  [ 1 9 98] RPC  1 55  a t  16 3、 16 4 一案 )  

誤導地理來源的標記  

具有欺騙性質的商標不得註冊 (參閱條例第 11 ( 4 ) ( b )條 )。  

假如商標作出誤導，令人以為有關貨品來自某個地方，而該地方

的貨品享有一定的 品質、聲譽或其他特性，有關商標便具 有欺騙

性質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 C h amp agn e (香 檳 酒 ) ”  是 酒 的 一 種 ， 原 產 於 法 國 香 檳 地 區

(參閱 B ol l in g er  S A  訴  C os ta  B ra va  Wi n e  C o  L td  [ 19 61]  RPC 

1 1 6 一案 )。 “香檳酒 ”  一詞只在用於 產於香檳地區的一種汽

酒時具顯著性 (參閱 T ai t t i ng er  S A  訴  A l l b ev  L t d  [ 19 93]  FSR 

6 41 一 案 )。 換 句 話 說 ， “ch am p agn e”  專 指 法 國 香 檳 地 區 出

產 的 酒 ， 因 此 除 香 檳 地 區 出 產 的 香 檳 酒 外 ， 把 其 他 貨 品 以  

“ch amp agn e” 註 冊 便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。  “SP A N IS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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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C H AMP A GN E (西班牙香檳 ) ”  這標記，使用於西班牙出產的

一 種 汽 酒 ， 亦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(參 閱 B ol l i ng er  SA  訴  C os t a  

B r ava  Wi n e  C o  L t d  [ 19 61]  RPC 1 1 6 一 案 ) 。 同 樣 ，

“E LD E R FLO W E R  C H AMP A GN E (接骨草花香檳 ) ”  這標記，

用於由接骨草花調製的不含酒精充氣飲料，也具 有 欺騙性質

(參閱 T ai t t i n g er  SA  訴  A l lb ev  L t d  [ 1 9 93]  FSR 64 1 一案 )。  

  “S co t ch  w hi sk y( 蘇 格 蘭 威 士 忌 ) ”  是 在 蘇 格 蘭 蒸 餾 的 威 士

忌，因此這標記用於蘇格 蘭威士忌以外的貨品便具 有欺騙性

質。 “W H IT E  A BBE Y  SC OTC H W H IS K Y (白色修道院蘇格蘭

威 士 忌 ) ”  這 標 記 用 於 一 種 混 合 蘇 格 蘭 威 士 忌 和 蔗 酒 的 飲

料 ， 亦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( 參 閱 Joh n  Wa l ke r  & S o n s  L td  訴  

H en ry  Os t  & C o  L td  [ 1 97 0]  RP C 48 9 一案 )。  

  “H av an a”  或  “H ab an a” ( 哈 瓦 那 ) 指 明 古 巴 出 產 的 一 種 雪

茄，因此這標記用於 “古巴出產的煙草 ”以外的貨品，便具 有

欺騙性質 (N ew ma n  訴  P in to  [ 18 87]  4  RPC  5 0 8 一案，認為

使用一個包括 “La  P ur ez a  H ab an a  R am on  R om n ed o”等字眼的

標記於哈瓦那以外地方生產的雪茄，便屬於欺詐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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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如 包 括 清 楚 的 字 眼 建 議 地 理 來 源 但 有 關 地 理 來 源 並 不 是 真

確 的 ， 有 關 商 標 也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， 例 如 商 標 包 括 “ …製 ／ …製 造

／ …進口 ”  等字眼並連同地理名稱，但有關貨品並非在該地方製

造或由該地方進口。  

在某些情況下，限制申請人的貨品或服務說明 或作出地域性的限

制，可以解決有關商標具 有欺騙性質的異議。  

例子︰  

  “WE E  M cG LE N ” 用 於 威 士 忌 會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( 參 閱 Wee  

M cG l en  [ 19 80]  RPC  1 15 一案 )，但假如貨品說明只是  “蘇格

蘭 威 士 忌 ”  或  “蘇 格 蘭 威 士 忌 ”  及 其 他 成 分 的 混 合 品 ， 則

不具有欺騙性質 (參閱上文 Wee  M cG l en  a t  12 1 一案 )。負責

聆訊的聆案官 裁定，有關標記並沒有顯示申請人的貨品的全

部成分均原產 自蘇格蘭，但卻與威士忌有關，因而有關標記

有誤導性質。  

  以  “SW IS S  M IS S (瑞 士 女 士 ) ”  用 於 非 瑞 士 製 造 的 可 沖調 為

朱 古 力 或 可 可 飲 品 的 粉 末 ， 也 屬 具 有 欺 騙 性 質 (參 閱 Swi s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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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M i ss  [ 1 99 7]  RPC 21 9 一案 )。有關一方指出，雖然瑞士一向

以朱古力或朱古力 糖果著稱，但在可可粉方面 卻 沒 有 商 譽 。

法 官 拒 絕 這 論 點 ， 認 為 朱 古 力 和 可 可 粉 同 樣 是 由 可 可 豆 製

成 ， 而 且 可 可 粉 生 產 商 也 是 朱 古 力 生 產 商 。 基 於 這 兩 個 事

實 ， 法 官 認 為 有 相 當 多 人 會 以 為 用 來 製 造 朱 古 力 飲 品 的

“SW IS S  M IS S ”粉末 來自 瑞士 。這 些人 也會 以為 用來 製造可

可 飲 品 的  “SW IS S  M IS S ”  粉 末 同 樣 原 產 於 瑞 士 (參 閱 上 文

S wis s  Mi s s  a t  229 一 案 )。 有 關 一 方 指 出 把  “SW IS S”  與  

“M IS S ”  用在 一起，只是營造特別的格調，或顯示貨品的風

格或風味，或其健康 品質，而非顯示朱古力或可可飲品同樣

原產於瑞士，但法官駁 回這說法 (參閱上文 Swi s s  M is s  a t  2 31

一案 )。  

  同樣， “SW IS S  C HA LE T ”  用於朱古力也 具有欺騙性質。除

非 貨 品 說 明 只 限 於  “瑞 士 製 造 的 朱 古 力 ”， 則 作 別 論 (參 閱

C ho cos u i s s e  訴  Ca d bur y  [ 1 99 8]  RPC 1 17 一案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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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  以  “FLO R ID A  BELLE (佛 羅 里 達 美 女 ) ”  為 標 記 用 於 橙子 ，

而 有關 貨品 說明 是  “美 國佛 羅里 達洲出 產的 橙子 ”， 這樣，

該標記就貨品註冊時，並不具有欺騙性質，故此可獲 准註冊。 

  應 用 於 電 腦 的 “DA V ID  C H U N G  CO MP U TERS  MA DE  IN  

C AM BO D IA ”標記，如有關電腦是在別處製造，則該標記便

具 有欺 騙性 質。 把貨 品說 明限 制於 “柬 埔寨 製造 的電 腦 ”  可

解決有關商標具有欺騙性質的異議。  

  應 用 於 攝 影 機 的 “T A X N IK  IM P OR TE D  FR OM  J AP A N” 標

記，如有關攝影機 從別處進口，該標記便具有欺騙性質。對

申請作出以 下地域性的限制，可解決有關標 記具有欺騙性質

的異議：  

“因註冊本標記 而所賦予的權利 局限於日本進口的貨品。 ”  

在審查報告中建議限制貨品或服務說明或作出地域性的

限制  

假如在註冊申請中，對貨品或服務說明作出限制 或對申請作出地

域性的限制，便 可以解決有關標記具 有欺騙性質的異議，我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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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註冊處  

在 審 查 報 告 建 議 作 出 該 貨 品 或 服 務 說 明 的 限 制 或 對 申 請 作 出 地

域 性 的 限 制 。 (參 閱 《 分 類 》 一 章 關 於 限 制 說 明 的 部 分 及 上 文 誤

導地理來源的標記 一節 )。  

證明商標  

用 以 指 明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地 理 來 源 的 標 記 ， 可 以 註 冊 為 證 明 商 標

(參閱《證明商標及集體商標 》一章 )。  

集體商標  

用 以 指 明 貨 品 或 服 務 的 地 理 來 源 的 標 記 ， 可 以 註 冊 為 集 體 商 標

(參閱《證明商標及集體商標 》一章 )。  

*  *  *  


